嶺東中學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社團留社人員申請表
1.留社名單以10人為原則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高職二年級不能留社，新學期為學術社團。
*本表請於6/20(五)放學前，經指導老師簽名，請社長交至學務處社團組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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